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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勤华

松江新校区的建设者：决策者（上）

  在松江新校区的规划中，教学大楼是第一幢需要建

设的。当时华政所聘请的设计团队就围绕着教学大楼展

开了智慧的翅膀，拿出了若干个设计方案。而这些方案经

过校领导、中层干部以及骨干教师（决策者）和“松江办”

的反复讨论、研究、推敲，进行不断比较，反复修改，优中

选优，最终被确定下来。

  教学大楼的第一稿被否定后，设计人员又拿出了第

二稿。基建处将此稿向华政领导班子汇报讨论时，受到了

一致好评。虽然，它基本上是仿照了英国剑桥大学女王学

院的样式和格局，包括建筑物的线条和外形，但它的庄

重、典雅和灵气以及在其入口处矗立的一尊象征公正、自

由、正义的自由女神雕塑，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这一

方案得到批准，当时的考虑是，如果教学大楼按照这个样

式建设，那么，其他的教学楼和行政办公楼，乃至学生宿

舍也必须是这个样式，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整个校园的完

美、和谐，增加更大规模的美感和视觉冲击，也会带来一

种宏伟的气势和大局美的震撼。在上海这个所谓“魔都”，

崛起一座“东方的剑桥”。

  非常可惜的是，这个方案在报上海市教委和市委领

导审批时被否定了，其原因是过于“西化”。此稿被否定以

后，设计人员又拿出了第三稿。但因缺少灵气和大气，最

后也被否定了。吸取前面几个方案的经验和教训，设计人

员又加班加点，拿出了教学大楼设计方案的第四稿。这一

稿，其屋顶的灰瓦，上圆下方落地长窗，由上往下逐步突

出的“扶墙壁”以及红砖白墙等，都是圣约翰大学建筑延

续下来的元素。尤其是其两个塔楼以及其尖顶，高耸入

云，设计精美，让每一个跨入华政的学子，都必须向上仰

望，并延伸至对法治必须仰视、敬畏、尊敬、奉守。看到这

一设计模型，大家都有同一个感觉：这就是我们想要的华

东政法学院的教学大楼。

  教学大楼的故事还没有结束。第四稿方案上报以后，

领导们也很欣赏它的风格，但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这两个

塔楼上的尖顶，太像西方教堂上的尖顶了（只是少了十字

架）。上海松江大学城建成后，全国各地会有许多的校长、

党委书记以及教授们前来考察、参观，我们不能让贵宾们

来了以后，看着这些尖顶发出感叹：松江大学城的建筑，

虽然很漂亮，但左看右看，都像西方的教堂。因此，必须把

这两个尖顶砍掉。

  这个指示下来，让我们非常痛苦。不执行上级的指

示，按照党的纪律是不可以的；执行吧，塔楼及其尖顶体

现的对法治的仰视、敬畏、尊敬的底蕴，就没有了。记得在

审查华政松江校区建筑模型的会议上，作为校长的笔者

与当时的市领导争辩了十几分钟，反复强调这两个尖顶

对法治的意义及重要性，一时僵持不下。旁边的党委书记

祝林森一个劲儿地拉笔者的衣服下摆，意思是让我冷静，

不要再争下去了。

  最后，还是市领导高瞻远瞩，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

案：教学大楼上的两个尖顶就不要了，但图书馆上的尖顶

可以保留：“你们不是说对法治，必须仰视、必须敬畏、必

须尊敬、必须奉守吗？不是说让华政新生第一天来报到进

入新大门时，就要仰视象征着法治的塔楼的尖顶吗？那有

一个尖顶就可以了！尖顶多了，容易分散注意力，对法治

也不专心了！”这个决定大家听了以后都感觉有道理，方

案就这样定下来了。 

  当然，砍掉两个尖顶后的教学大楼第五稿，给人的感

觉仍然是美不胜收。而保留了塔楼以及其尖顶的图书馆，

更给人以美轮美奂的视觉印象（前文已经介绍）。

  感谢上海市领导，正是由于他们的包容，使华政松江

校园的教学大楼（明法楼）和图书馆（明珠楼）这两个主体

建筑保留了法治的基本元素，同时也保留了自圣约翰大

学开始的中西合璧的传统建筑风格。

  （《华政的故事（九十一）》详见于《法治日报》2021年6

月15日9版）

华政的故事（九十二）
——共和国法治建设的一个侧影

□ 法宣

  《烽火抗大》是由蔡抒南执导，张粟、李金铭、

李智雪、徐囡楠、郭凯敏等主演的“学院风”抗日题

材电视剧。该剧讲述了我党从筹备、建设到管理抗

日军政大学的艰难过程，并通过抗大学员高歌、陈晓婉、梁婷婷的自

身成长，讴歌了抗大顽强不屈、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的故事。

  剧情简介：

  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它为我党我军培养了众多德才兼备

的优秀军政干部，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

坚实的组织基础和可靠的人才保证。当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

日救亡运动高潮推动下，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和爱国知识分子满

怀抗日救国的热忱，冒着生命危险，勇敢冲破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

的层层封锁，千里迢迢来到抗大寻求抗日救国的真理，探索民族解

放之道路。该剧主要是以抗大的发展壮大历史为背景脉络，坚持大

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重点突出抗大的精神和血脉，刻画了一

群青年学生，有革命青年、有进步青年、有出身高官和富裕家庭的

青年、有一般知识青年、有逃亡学生、有国外回来的爱国青年，在抗

大的成长经历和人生命运，包括他们的爱情故事、战斗故事、学习

故事和革命友谊。

《烽火抗大》

包头法治公园 让法治文化走近寻常百姓

  图为松江新校区教学大楼设计方案第二稿（仿英国剑桥大学版）

  图为松江新校区教学大楼设计方案第四稿

  图为松江新校区教学大楼设计方案第五稿（最终定稿）

  (备注：转载请注明来源《法治日报》法治文化专版)

《民事审判实务问答》

  由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组织编写的《民事审判实
务问答》于2021年7月在法律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本书旨在聚
焦审判中的新问题、新关系与新理论知识。入选本书的所有问题
均来自基层一线法官的实际审判工作，具有较高的法律价值。而
就问题的辨析则结合了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等最新法律法规作答，确保
了全书收录的问题及解答与现行有效法律法规的衔接。同时，融
入了一线法官实际审判工作中的实践经验总结，兼具重视实用
性、强调说理性和关切程序性的结合。

□ 李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法学所研究员）

  列宁创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他的思想影响了整个

社会主义法系。著名法哲学家德沃金曾经说过，法理学是法学的总

则部分，是一切依法裁判的无声序言。马克思列宁主义法理学是所

有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总则部分，是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依法裁

判的无声序言。我国宪法序言列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的几个主要思想渊源，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个思想渊源清单中

居于首位。因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法理学的研究应当是当代中国

法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尽管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著述颇为丰

富，我国却一直缺少一部全面、系统、深刻的研究和评析列宁法理

学思想的专著，已有的也至多是粗略或部分地涉及。

  在此背景下，郑州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建国的新著《列宁民主

法治思想研究》更显难能可贵。该书于今年6月在国家社科基金重

点项目资助下，由法律出版社出版。该书是王建国教授自《列宁

司法思想研究》《列宁检察权思想理论研究》以来的第三部关于

列宁法学的力著，是他沉浸于列宁的法理世界十余年来的集大

成之作。该书从列宁民主法治思想的思想背景、列宁的社会主义

新型民主理论和民主权利思想、列宁的法治思想及其实践评析、

列宁民主法治思想对当代中国的借鉴价值四个方面，系统、深入

评述和展现了列宁内容完整、逻辑严密、方法科学的民主法治思

想体系，为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

和方法指导。

  王建国教授首先指出，列宁民主法治思想存在四个理论渊

源——— 马克思、恩格斯的民主法治思想，第二国际领导人的思想，

俄国民主革命思潮，西方民主法治实践。这一论断展现出列宁民主

法治思想的开放性。列宁既肯定了资产阶级国家选举、言论、出版、

集会、结社自由等政治民主形式，也吸收了考茨基、卢森堡、普列汉

诺夫等社会主义者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还

借鉴了民粹派的党建思想。这一论述丰富了我国法学界认知中的

列宁形象；那种片面地认为列宁否定他的对手的一切主张的观点，

显然与真实的历史并不相符。

  从社会主义新型民主和民主权利两个方面，王建国教授呈现

出了列宁的民主思想的全貌。首先，他梳理了列宁的社会主义新型

民主观的理论基点并指出，列宁在批判资产阶级代议制的基础上，

继承马克思创立的无产阶级政权实质的思想理论，创设了间接民

主与直接民主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新型民主。这一民主模式体现了

人民群众自主治理、充分参与、直接监督，体现着国体民主与政体

民主的统一。其次，他概括了列宁所肯定的民主权利的内容及其实

现方式，分别梳理了列宁法理学思想中的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司

法民主、社会民主的权利构成，并从民主权利的法定化、人大制度、

党内民主三个方面阐述了民主权利的实现路径。那种认为列宁轻

视民主而只主张“人民专制”的片面观点，既违背了列宁著述的文

本证据，也不符合列宁的执政理念。

  对列宁法治思想的评析则是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展开的。

在理论层面，王建国教授从宪法治国、立法完善、严格执法、公正司

法、全民守法、法律监督、党法关系七个方面梳理了列宁的理论论

述。在实践层面，王建国教授则从构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体系、法

制统一、法治监督、党法关系、公法私法关系、民主与集中关系等方

面评析了列宁的政治法律实践。王建国教授既肯定了列宁法治思

想的先进性，也注意到列宁法治思想的历史局限性。历史的不幸在

于列宁在执政不久后就去世了，对于苏俄在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

题并未提供具体解决方案，使得斯大林后来有机会破坏列宁建构

起来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尽管如此，列宁所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

法治的论述依然非常具有前瞻性，他的法治理念在原则上是正确

的，直到今天也值得我国的法治实践去借鉴和发扬。

  该书最大的亮点在于着重探究了列宁民主法治思想对当代

中国的借鉴价值。王建国教授从两个方面澄清了对待列宁的民

主法治思想的方法论。首先是要区分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我

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斯大林背弃列宁所产生的消极后果，并由

此入手反思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曲折历程。其次是要

区分列宁说了什么与列宁所说的话的当代语用意涵。也就是说，

要非教条地、辩证对待列宁的思想，并将列宁的思想与中国实践

相结合。结论是，要继承和发扬列宁有关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基

层民主等民主建设主张以及确立法治权威、强化法律实施、施行

法律监督等法治建设主张，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

治理论创新和实践改革。

  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与改革不断深入的背

景下，列宁体系化的丰富思想，不仅由宪法序言确立为我国法治实

践的理论权威，也以其内容的正确性和理论魅力提供新的启示。该

书并不是一部单纯的思想史作品，而是融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

治实践，对列宁法理学作出了情景化、具体化的研究，是对列宁法

理学的“接着讲”而不是“照着讲”，是对列宁民主法治思想的“建构

性诠释”和“创造性转化”。《列宁民主法治思想研究》对于“回到列

宁”和“重塑列宁”的探索，不仅可以在面对改革攻坚的深水区、

硬骨头时为深化民主法治改革提供理论借鉴，而且有助于深化

马克思列宁主义民主法治理论中国化推动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

迈向更高层面。

□ 本报记者  史万森

□ 本报通讯员 郭君怡

  学法飞行棋、普法翻版墙、普法机器

人……坐落在包头市昆都仑区原友谊广场的

包头法治公园，是内蒙古自治区的第一个法治

公园。这里兼具互动性与娱乐性的普法形式，

不仅展现了创新普法的亲和力，也让新时代的

法治文化走近寻常百姓。

  《法治日报》记者来到位于法治公园内的包

头市昆都仑区公共法律服务站，天泽公证处工

作人员周玲正在为前来咨询的群众解答法律问

题。服务站的智能普法机器人可为前来咨询的

群众提供全天候的智能法律服务。服务站还配

备有智能大屏幕，一条名为《司法所长十二时

辰》短视频正在播放，供前来休息的群众观看。

  “这条短视频是区司法局自己创作的，老

百姓看了以后就能明白司法所到底是干什么

的、大家有了矛盾应该去哪里解决。”昆都仑区

司法局普法与依法治理股负责人王琦介绍，

“智能大屏幕会实时滚动播放法治微电影、法

治微动漫等，群众锻炼之余进来休息的时候也

就是我们随时随地进行普法宣传的时候。”

  据了解，为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对优质法律服务的需求，司法行政部门组

织司法行政工作人员、律师、公证人员、法律服

务志愿者轮流到服务站值班，为市民提供法律

咨询、法律援助、人民调解、普法宣传等服务。

  王琦告诉《法治日报》记者：“进入夏季，早

晚来法治公园锻炼和散步的居民越来越多，我

们结合季节变化和周边群众的活动时间，相应

延长了法律服务站的工作时间，以便最大限度

服务群众。”

  2020年9月17日，在包头市昆区区委、区政

府和包头市司法局的共同努力下，经过近3个

月筹备打造，包头法治公园正式建成并对公众

开放。据介绍，公园的设计建造采用功能梳理、

叠加文化、优化沿街界面三大策略，形成了“一

带、三区、多节点”的景观结构，旨在通过最浅

显的语言和群众最易于接受的方式，营造浓厚

的法治文化氛围。

  在普法互动区内，普法翻版墙和学法飞行

棋格外受到群众欢迎，增加了与群众生活密切

相关的法律知识，兼顾了群众锻炼和休息的功

能，实现了普法内容寓教于乐。

  《法治日报》记者在法治公园看到，以宪法

内容为题建设的主题雕塑，加上原本的9根历

史文化图腾柱，共同构成了庄严的宪法宣誓广

场，这里不仅是全市举行各类法治集会、进行

宣誓活动的重要场所，而且已成为包头市城市

建设的新地标。

  据了解，包头市是内蒙古自治区最早拥有

立法权的城市之一，至今共出台地方性法规88

部，现行64部。公园选取了现行64部地方性法

规中最贴近群众日常生活的内容进行展示。

  自开园以来，法治公园共开展宪法宣传

周、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禁燃烟花爆竹、妇

女维权周、消费者权益保护、社区矫正法等各

类普法宣传活动30余次，惠及群众8000余人。


